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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权转让协议

本股权转让协议（“本协议”）由以下主体于 2025年 12月 8日签订：

(1)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，为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并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，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710935716X（“中国中冶”）；

(2) 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，为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并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，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105520221M（“中国华冶”，与中国中冶单称或合
称“卖方”）；与

(3)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，为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并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，统一
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10000093XR（“中国五矿”或“买方”）。

（买方和卖方，以下合称为“双方”，单独称为“一方”）

鉴于：

(A) 中国有色工程有限公司（“有色院”）为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并存续的有限责任
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102047272G。于本协议签署之日，中国中
冶持有有色院的 100%股权，对应有色院注册资本人民币 234,673万元。

(B) 中冶集团铜锌有限公司（“中冶铜锌”）为一家根据英属维尔京群岛法律成立并存

续的股份有限公司，注册号为 1380325。于本协议签署之日，中国中冶持有中冶
铜锌的 100%股权，代表中冶铜锌已发行的普通股 50,000股。

(C) 中国华冶杜达矿业有限公司（“华冶杜达”）为一家根据巴基斯坦法律成立并存续

的私人有限公司，登记代码为 0090111。于本协议签署之日，中国华冶持有华冶
杜达的 100%股权，代表华冶杜达已发行的股份 100股。

(D) 中冶金吉矿业开发有限公司（“中冶金吉”）为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并存续的有
限责任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7109349162。于本协议签署之日，中
国中冶持有中冶金吉的 67.02%股权，对应中冶金吉注册资本人民币 207,475.8万
元。

(E) 瑞木镍钴管理（中冶）有限公司（“瑞木管理”，与有色院、中冶铜锌、华冶杜达、

中冶金吉单称或合称“目标公司”）为一家根据巴布亚新几内亚法律成立并存续的
有限公司，登记代码为 1-54529。于本协议签署之日，中国中冶持有瑞木管理的
100%股权，代表瑞木管理已发行的股份 1,000股。

(F) 卖方希望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出售标的股权（如下文定义）、且买方（仅就
华冶杜达而言，为买方或其指定主体）希望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购买标的股
权。

(G) 在本次交易的同时，中国中冶与五矿地产控股有限公司于 2025年 12月 8日签署
了一份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（“同期股权转让协议”）。

因此，双方特此达成协议如下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
